         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住房公积金个人提取申请表提字       号
	申请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账号：          

符合住房公积金提取条件（在下表选项打“√”），现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：￥                    元。

申请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意见（盖章）：

年   月    日
	第一联

经办行会计部门留存

	经审核，同意该客户办理以下业务:

□提取其名下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：               元。 

□领取《广州市住房公积金提取登记证》
审核人：          

    复审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银行盖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单位预留印鉴：


	

	部分

提取
	 □ 非按揭购买自住住房（一手楼、二手楼、征地补偿购买增大面积） □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     □ 交房租

 □ 自建房                  □ 翻建加建住房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大修住房             □ 其他
	

	销户

提取
	 □ 离休、退休（或达到法定退休年龄）    □ 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

 □ 失业或下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户口迁出本市，并与所在单位终止劳动关系

 □ 出境定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非本市户口职工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

 □ 职工死亡或被宣告死亡                □ 其他
	


说明：提取金额保留到十位数；销户提取的职工提取公积金后注销个人公积金账户。未领取《住房公积金专用折》的职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时，需在“单位预留印鉴”栏加盖单位预留印鉴，到开户银行办理提取手续，由开户行核发《住房公积金专用折》。已领取《住房公积金专用折》的职工无需在“单位预留印鉴”加盖印鉴，持《住房公积金专用折》可到广州地区经办住房公积金业务的建设银行各网点办理提取手续。

